
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

109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「健康反毒、青春洋溢」靜態才藝競賽

實施計畫

壹、依據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年 1 月 15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070005844號函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計畫。

二、教育部澎湖縣聯絡處107年 1月 24日澎軍辦字第1070000043號書函「澎

湖縣107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實施計畫。

貳、目的：

一、為讓本縣青少年學子透過健康的抒壓方式及休閒活動，培養各種正當才

藝之興趣，進而達到防制學生濫用藥物、遠離毒品危害之目的。

二、激發學子對反毒運動的參與感及創造力，期學生結合「幸福菊島、無毒家

園」、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之概念，由輕鬆、動感的圖案揮灑創意，透過

圖案的呈現，增進對毒品的認知，並學習如何拒絕毒品的誘惑及了解毒

品危害，一同響應反毒。

參、辦理單位：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澎湖縣政府。

二、承辦單位：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。

三、協辦單位：台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少年隊、澎湖縣

政府衛生局、國立馬公高級中學、國立澎湖高級海事水產職業

學校。

肆、徵稿主題：「反毒海報設計創作」。

一、主題內容：

以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或「幸福菊島、無毒家園」宣導為主題，推動防制

學生藥物濫用、拒毒、抗毒、反毒、防毒為內容，以自由創作方式設計海報，

能展現拒毒、反毒之具體意象。

二、參加競賽對象：本縣高中職及國中(小)在學生，單獨創作。

三、評分標準：

 1.內容呈現(50％)：含主題契合性、整體架構與流暢度等呈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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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創意展現(30％)：呈現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或健康反毒創意展現。

  3.繪圖技巧(20％)：色彩配置、美感漫畫手法與作品完整度等呈現。
四、作品規格：

以菊半開壁報紙（約 59.4公分×42公分±5％）為限，超越此規格不列入

評審。作品形式、材料不限，可採平面或立體創意設計。若有對話或文字

閱讀方向一律由左至右、由上至下，以利閱讀。

五、作品繳交期限：
請各校於 109年 6月26日（星期五）12時前，統一將作品送交至學生

校外會彙整，本會將邀請專家學者實施評選。

六、獎勵：高中職組、國中組錄取前5名，國小組錄取前 6名，佳作數名。

獎勵種類如下：

1.第一名－壹仟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

2.第二名－捌佰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

3.第三名－伍佰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

4.第四名至第六名－參佰元圖書禮券、縣長獎狀乙幀。

5.佳作－三至五名(分數達標準者)，縣長獎狀乙幀。
另國中小之得獎作品指導教師請澎湖縣政府教育處發予獎狀乙幀。

七、一般規定：

參賽作品必須有指導老師，報名表如附件，每件作品需將報名表及徵

選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貼於作品背面左下方角落繳交。(參賽

作品應遵從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，不得抄襲、剽他人著作，若經查

獲，取消得獎資格，追回獎勵。本次參賽作品不予退件，授權教育部

及本會宣導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相關活動之用)。
伍、本計畫如有更改，得另文修訂之。

陸、本案承辦人：

    澎湖縣政府教育處學管科－胡佩翔先生。

    聯絡電話：（06）927-4400轉 507 

    澎湖縣學生校外會－于貫華教官

    聯絡電話：06-9264885、9261958，傳真 06-926534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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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

澎湖縣校外會109年度

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-才藝競賽報名表

參加組別

作品名稱

學校名稱

學生班級

學生姓名

指導老師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澎湖縣 109年度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-海報才藝競賽

徵選作品智慧財產授權書與同意書

參賽
主題

澎湖縣 109年度「健康反毒-青春洋溢」
反毒海報設計創作

被授權人 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

授權人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同意參賽作品    (  作品名稱  )     放棄對於主

辦單位及其授權人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，主辦單位得安排於所屬刊物、網

站、光碟或其他媒體等發表，不另致酬。

　　此致

澎湖縣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

本作品作者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作品指導老師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109 年　     月       日

備　　註 1.請將表格空白處以正楷文字詳細填寫。

2.授權人請填作者姓名。

3.如作者未滿 18歲，請指導老師於本授權書與同意書簽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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